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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台灣經濟研究院 

113年「我國現代化養豬場形象傳遞計畫」 

現代化養豬場形象傳遞活動補助要點  

◎經農業部 113 年 5月 2 日農牧字第 1130218241 號函同意備查 

壹、目的   

        為加速我國現代化養豬場形象擴散，提升從業人員尊嚴，藉由協助養

豬場、農民團體或法人等辦理我國現代化養豬場形象傳遞活動，促進全國

相關領域共同進行民眾互動交流與溝通，塑造國人心中優質的養豬場樣貌，

確保產業永續發展。 

 

貳、補助經費及標準 

一、 依據農業部本( 113)年「我國現代化養豬場形象傳遞計畫」【計畫編號：113

救助調整-牧-05(25)】 辦理，遴選有意願申請且須備配合款之相關養豬場、

農民團體、法人等單位，補助其辦理現代化養豬場形象傳遞活動（以下簡

稱傳遞活動），且活動辦理時應配合執行國人養豬場形象活動成效認知調

查。 

二、 本計畫補助經費計新台幣（以下同）1,000萬元整，每案最多不得超過5場

次。每場次傳遞活動申請單位應準備10萬元配合款，餘由本計畫補助，每

場補助以20萬元為上限。實際支出超出前揭配合款及補助款金額部分，應

由申請單位自行負擔。 

三、 同一申請單位於同一會計年度內，最多以補助兩案為原則，每案總補助經

費合計不超過100萬元。 

四、 申請補助之活動辦理時間自本補助要點核備日起至本年10月15日止。未能

於本年10月15日（含當日）前完成結案及請款手續者，視同放棄申請補助，

如因特殊或具體事由影響結案時程，須向財團法人台灣經濟研究院（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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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稱本院）申請延長結案時間並經本院同意，惟以本年 10月31日為最後結

案期限。 

 

參、補助對象 

  領有合法畜牧場登記證書之養豬場，農民團體、經政府核准立案之財

團法人或非營利性社團法人或其他人民團體。 

 

肆、申請程序 

一、 本要點函各地方政府、相關地方養豬場、農民團體及法人等單位，並於本

院網站（網址 https://www.tier.org.tw/）上公告，有意願申請補助者請於填報相

關資料後，於申請期限前將申請表及相關資料逕寄本院，寄送地址：104

台北市中山區德惠街16-8號7樓財團法人台灣經濟研究院研究七所收，並於

信封上註明：申請「我國現代化養豬場形象傳遞活動」補助（以郵戳日期

為憑），如自送者以收件時間為憑。 

二、 申請者應檢具資料： 

1. 補助申請書（如附件一，含聲明書）。 

2. 計畫說明書（如附件二，含傳遞活動預算表）。 

3. 相關證明文件（1式1份）： 

申請者類型 應檢附文件影本 

養豬場 依法規登記之合法畜牧場登記證書。 

農民團體 

（如農會、合作社、產銷班） 
經政府立案登記證明文件或班公約。 

經政府核准立案之財團法人或 

非營利性社團法人或其他人民團體 
經政府立案登記證明文件及章程。 

三、 申請期限：自本補助要點核備日起至本年6月30日，隨到隨受理至補助經費

額度用畢即止。 

https://www.tier.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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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實施程序 

一、 本院依申請者所送資料進行書面審查，審查原則如下： 

1. 所規劃活動應符合本要點目的，以具備下列複數條件者優先補助（(1)~(4)

條件係按重要性排序）： 

(1) 未受過本專案補助者。 

(2) 於養豬主要生產區所屬縣市辦理者。 

(3) 活動內容展現多項現代化養豬場元素，例如如具備新式整合型豬舍或自

動化省工設備等現代化設施(備)；或包含動物營養、遺傳育種或異地多地

批次分齡飼養模式等現代化飼養轉型成效；或具有環保永續等面向，且

可明確展現出與傳統養豬場差異者。 

(4) 辦理整合性或系列性活動者。 

2. 計畫說明書提列預算之合理性。 

3. 凡符合補助對象資格並檢具完整申請文件者，本院將以隨到隨受理方式進

行書面審查，若有缺漏資料（如章節內容與表格、表單欄位空白、缺漏、

未詳述各工作項目執行細節等相關情事），或應檢附之附件缺漏達50%者，

請於通知日次日起10個工作天內補齊/修正相關申請資料，資料未能補齊

或逾期者概不受理；經書面審核通過，於10個工作天內以函文通知審查結

果。 

4. 若申請者眾多且所申請補助金額已超過本年度補助總經費額度，必要時本

院得依前開審查原則召開審查委員會排定優先順序，並依序補助經費至額

度用畢即止，或斟酌追加計畫補助經費額度，以增加本案效益。另若天災、

事變或其他重大不可抗力因素，本院得調整會議召開方式。 

二、 各申請案之推廣活動形式不限，其內容應至少包含兩項現代化養豬場相關

面向之知識推廣內容，如環保、綠能、循環經濟或現代化生產（如動物營

養、遺傳育種或新式畜舍）等，且應以產業角度為主作為描述重點，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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凸顯個人品牌。活動辦理時應配合執行國人養豬場形象活動成效認知調查，

並配合本計畫成果發表會及宣傳相關作業。 

三、 為能應變特殊緊急事故，減少災害發生或防止災害擴大，申請單位需參考

行政院核定之「公共場所或舉辦各類活動投保責任保險適足保險金額建議

方案」進行投保規劃外，亦應簡要說明風險管理及危機處理方式。 

四、 同一活動不得重複取得農業部補助經費，若後續經費支用經審查後不符合

相關補助及使用規定，需繳回款項。 

 

陸、經費核撥程序 

一、 補助經費採一次撥付方式，俟活動完成後，檢具相關資料送本院辦理結案

進行書面審查；經書面審核通過，於10個工作天內發函通知及辦理撥款。 

二、 申請補助費用應檢具資料： 

1. 活動實際支出憑證正本（請依購買品項內容檢附對應之照片輔以證明）。 

2. 會計報告乙份。 

3. 活動執行成果報告乙份，請分列各細項活動執行情形及成果效益，並檢附

相關活動照片說明及證明資料等，照片總數量應達 10 張以上（含活動全

景照片3張），並同意授權活動相關照片或影音等紀錄內容予主辦單位無償

使用。 

 

柒、依本補助要點申請補助者，應依農業部主管計畫經費處理作業規定編列預

算，本計畫補助項目僅限於活動辦理相關業務費用；另其補助經費支用應

與所提計畫書內容相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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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不予補助之情事 

一、 本補助案件曾依其他法令享有租稅優惠、獎勵或補助。 

二、 於申請日前3年內有嚴重違反環境保護、勞工或食品安全衛生相關法律或

違反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之相關規定且情節重大經各中央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認定之情事。 

三、 申請書或檢附之文件記載不實者。 

四、 為政府採購法第103條第1項規定之不得參加投標或作為決標對象或分包廠

商。 

五、 不得為陸資投資企業（依經濟部投資審議委員會公布之最新陸資來臺投資

事業名錄）。 

玖、本要點經報請農業部核備後實施。 


